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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日、韩3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其贸易
争端也与日俱增。尤其是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加剧。面对中、日、韩3国农产品贸
易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应当审时度势，加快农业技术引进，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提高农产品质
量和国际竞争力，并采取各种灵活的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成果全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日、韩3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所面临的环境出现了新的变
化，其农产品贸易在进一步增长的同时，也将出现更多的贸易争端。贸易争端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入WTO
后，对日韩增加蔬菜、水果的出口，从而引起双边贸易摩擦以及中国和韩国在其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市
场——日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另外，随着日本采取各种措施控制中韩农产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农
业，中韩两国也必将采取措施应对这些进口限制，这也增加了3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旨在通过中、
日、韩3国的农产品贸易量以及出现的贸易摩擦，预测未来农产品贸易走势并提出为避免贸易争端应采
取的对策。 
  在中韩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前的1991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只有44亿美元，但到2001年增长到了315亿
美元。其中，农产品贸易额1991年约为10亿美元，2000年为15亿美元，2001年为11亿美元。1993年以
来，中韩贸易稳步增长， 2001年，中韩贸易总量约增加了49亿美元，在农产品上是9亿美元的顺差。
1991年，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额为300万美元，2001年增加到8 400万美元，而同一时期的出口额
增长却很少，仅从9.8亿美元增长到10.1亿美元。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额显著下
降，1998年和1999年只有7~8亿美元，但从2000年开始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见表1）。  
  2001年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经过加工的农产品，如蔗糖、面条、酒类和糖果，而谷物、
豆类和水果的比例很低。但自1998年以来，中国从〖CM（22〗韩国进口的坚果和人参大幅增长，人参的
进口从1998年到2001年增长了11倍。虽然中国从韩国进口的水果也逐渐增长，例如柿子和梨，但其进口
量仍然保持着较低的水平。2001年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农产品包括饲料谷物、玉米、花生、芝麻籽、大
蒜、蕨菜和辣椒。其中辣椒和大蒜的出口比2000年分别增长34.7%和70.4%。特别是2001年蔬菜出口的比
重超过了谷物（包括饲料谷物）。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除了地缘因素，两国居民食
物偏好的相似性和中国农产品在价格上有竞争力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近年来蔬菜产量大幅度提高并
努力扩大其出口。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也表现出同样的变化。蔬菜和水果出口的增加引起了中国同日本韩
国的双边贸易摩擦，是中、日、韩贸易争端的主要原因。日本既是中国也是韩国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市
场。韩国与日本的贸易整体上是长期的逆差，而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却是顺差。2001年韩国同日本的贸易
赤字为100亿美元，但在农产品贸易中却是4亿美元的顺差（见表2）。2001年韩国出口到日本的农产品
包括酒类、蔬菜、坚果、糖果、蘑菇和水果。特别是蔬菜和水果的出口迅速增长。辣椒和西红柿的贸易
额增长了12倍多，分别从1996年的300万美元和120万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3 700万美元和1 430万美元。
柑橘和草莓的出口与1996年的水平相比分别增加了31倍和2倍。直到2000年口蹄疫爆发时猪肉的出口额
还占据韩国出口到日本的农产品的第1位，其出口额1999年是3.3亿美元，到2001年却只有60万美元。
〖KG2〗这些数据表明了韩国对日本蔬菜和水果出口的迅速增长，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也表现出这种趋
势，所以将来中国很可能与韩国的农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也是3国农产品贸易争端的
原因之一。  
  近几年中、日、韩3国的农产品贸易出现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例如中国和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蒜发
生了争执，中国和日本也因农产品贸易而展开了贸易战。同时，韩国和日本之间由于日本加强了卫生检
疫规定等保护措施而产生了争议。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后对日本和韩国出口进一步扩大，日本和韩国必
将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对中国农产品的进口，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贸易争端。  
（一）中国和韩国的农产品贸易摩擦  



  由于韩国对冷冻大蒜和腌制大蒜征收30%的低关税，中国对韩国的出口迅速增加，而韩国政府认为
中国大蒜出口的急剧增长，使韩国国内大蒜价格迅速下降，危害到韩国国内大蒜生产者的利益。于是在
2000年3月决定对冷冻蒜和腌制蒜实行共计为315%的关税率，即在30%的基准税率上又实行了285%的紧急
关税，对去皮蒜茎实行共计为436%的关税（60%的基本关税加上376%的紧急关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要求进行双边磋商，两国分别于2000年4~5月进行了两轮谈判，因为中国坚持韩国市场上大蒜价格的下
降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大蒜种植者的危害是由于韩国国内产量的增加，而对中国产品实施紧急关税是不公
平的，所以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协议。  
  当韩国于2000年6月1日采用紧急关税时，中方认为，对中国的大蒜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带有歧视性的
政策，于是中国在2000年6月7日实施了禁止进口韩国手机和聚乙烯的报复性措施。为了解决“大蒜争
端”，两国于2000年6月29日和7月15日在北京会晤并达成了暂时性的妥协。经过中韩双方的谈判，韩国
将对中国冷冻蒜和腌制蒜实行3年的进口限额，允许2000年进口20 105吨，2001年进口21 190吨，2002
年进口22 267吨，并对这些进口量实行30%的特别关税（见表3）。另外，对超过限额量的部分实行高关
税。2002年对去皮大蒜按每千克2 116韩元实行423%的特别关税。未去皮大蒜按每千克1 840韩元实行
368%的特别关税。对冷冻蒜和腌制蒜按每千克1 573韩元实行30%的基本关税和263%的紧急关税，即293%
的特别关税。2001年初，中国要求韩国按照2000年达成的进口32 000吨大蒜的协议完成10 300吨的进口
量，将手机和聚乙烯的进口减少一半，这使双方对大蒜展开了第2轮谈判。中韩双方的贸易官员于2001
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会晤，韩国同意到2001年8月以离岸价每吨550美元的价格进口从2000年起尚未进口
的数量。在2000年6月的贸易争端中，双方达成了直到2003年1月不再扩大贸易保护措施协议
〖HT6SS〗［2］ 〖HT5SS〗。韩国私人公司从2003年1月起可以自由从中国进口冷冻蒜和腌制蒜，韩国
政府决定不再继续实行保护措施，而且还计划扶植本国大蒜种植者，因此中国有望进一步增加对韩国的
出口。  
（二）中国和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争端 
  近年来，中日农副产品双边贸易额已增达60亿美元，其中我国每年对日本出口的鳗鱼为6~8亿美
元，冻鸡超过7亿美元，蔬菜近12亿美元。随着中国对日蔬菜出口的大幅增加，日本农民和农协组织强
烈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农产品实行管制。日本从2001年4月23日到11月8日(为期200天)，对从中国进口
的鲜香菇、蔺草和大葱实行紧急限制进口措施。对这3种农产品实行进口配额，对配额以内的商品实行
低关税，鲜香菇是4.3%，蔺草是6%，威尔斯葱是3%，对超过限额的部分征收高关税（见表4）。这是日
本政府首次实行临时紧急进口限制。针对日本限制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歧视性措施，中国政府从2001年6
月22日开始对日本进口的汽车、手机、空调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200天临时紧急措施到期后，日方
面临是否将临时紧急限制措施转为正式进口限制措施的选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和农林水产大
臣武部勤于12月11日赴京与原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进行了部长级磋商，但首轮谈判未能取得结果 
其间的副部长级谈判 
  也均未取得进展。2001年12月21日平沼赳夫和武部勤在京与石广生再次进行部长级磋商，双方解决
了对进口限制的争端，同意将鲜香菇、蔺草和大葱的出口额维持在最佳水平，并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以
防止过量的出口。这次会议后，日本不再对上述3种农产品实施正式进口限制，而中国也于2001年12月
27日起取消对日本汽车和手机的进口限制。日本一直是中国蔬菜等农副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其中日本
蔬菜进口量的99%来自中国。继发生大葱、香菇和蔺草的贸易摩擦之后，2002年以来，日本有关部门不
断加强对中国输日蔬菜等农副产品的检测、检验。由于日本的农药残留标准极高，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
的水平，导致中国对日出口的部分蔬菜农药残留量不符合日本的要求，使得中国农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
量和价格受到严重影响。2002年日本产干香菇每千克成交价格为3 600~3 700日元，而中国产干香菇平
均成交价格每千克仅为1 000~1 500日元。据中国海关数字显示，2002年上半年，中国对日本出口的活
鳗同比下降了23%，冻鸡下降了41%，保鲜蔬菜和暂时保藏的蔬菜分别下降了20%和29%。 〖KG2〗中国
农副产品对日本出口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政府不断对来自中国的蔬菜和动物产品设置的种
种技术壁垒。日本违反了WTO非歧视原则，对中国产品采取歧视性政策。2001年6月初，日本根据韩国发
现的一例中国鸭肉有问题便全面禁止中国禽肉进口。在我国政府的交涉下，日本于2001年8月解除了对
中国鸡肉的禁令，但同时宣布开始对中国进口的鸡肉进行精密检查。然而自2001年11月，某发达国家发
生了多次禽流感，日方于2002年3月18日下令禁止进口该国鸡肉，但在10天后（即3月29日）便解除了此
禁令，而且不实行精密检查。日方无论从商品范围还是检验项目来看，对待中国产品和其他国家产品以
及日本本土产品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把矛头指向在日本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的中国产品，这
违反了WTO的非歧视性原则。此外，在对蔬菜残留农药的含量问题上，日本方面主要依赖进口菠菜的限
量标准是0.1PPm，而对本国生产的萝卜限量标准却高达3PPm，这明显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 
三、贸易展望与对策 
（一）中、日、韩农产品贸易展望 
近年来，随着中国种植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大量引进国外优质品种和科学的质量管理技术，中国农产品
的品质已经有了显著改善。一些日韩企业也看好在中国发展农产品加工的前景，纷纷来华投资设厂或与
中方企业合作，并将其产品返销日韩市场。因此，随着中国成为WTO成员后，中、日、韩3国的农产品贸
易将会出现进一步增长的局面，3国之间在农产品领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而3国在农产品贸易上的相
互依赖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KG2〗但是，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WTO成员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自己
的义务，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且中国与美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谷物产量较低，所以小麦等粮食
作物的进口将会增加，为了扩大农产品出口额就必须生产更多的蔬菜和水果等经济作物。另外从需求方
面看，日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由于国内产量下降，生产能力萎缩，农民人数减少并且总
体上呈现老龄化趋势，很可能增加从中韩的进口。目前，中国的田间蔬菜，例如洋葱，胡萝卜，红萝卜
等，主要是针对日本出口，但对韩国的出口也在稳步增长。日本则向韩国和中国出口蔬菜种子，并从这
两国进口更多的农产品，尤其是新鲜蔬菜，这就为中国扩大农产品出口创造了良好的契机。需要进一步
指出的是，中国与韩国农产品将在韩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展开激烈的竞争。韩国对日本的出口主要集
中在新鲜蔬菜上，如草莓式西红柿和红灯笼辣椒，但近年来水果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柑橘和草莓，所
以中国也必须扩大出口农产品的范围，使出口农产品的种类多样化。必须承认，中国农产品仍然缺乏质
量和食品安全保证，如果中国不对农产品实行更严格的标准，不但不能满足日本消费者的需求，还有可
能被日本严格的卫生检疫规则拒之于国门之外，那么中国的农产品就会被韩国的优质农产品所替代。 
（二）中国的对策建议  
  从中、日、韩农产品贸易状况分析、贸易争端及前景预测中可以看出，未来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
将更加激烈，为了尽量避免贸易争端并在竞争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应当采取以下对策：利用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应对农产品贸易摩擦在中国不是WTO成员的条件下发生贸易争端时，中国可以游移在
WTO规则之外来处理贸易争端。例如当日本实行临时紧急进口限制时，中国可以迅速地还以报复性关税



以及采取在中韩“大蒜争端”中的歧视性做法。现在中国已经是WTO成员，今后必须依循WTO规则行事。
中国必须学会如何依据WTO规则和案例来打国际贸易官司。当务之急是要让企业界和政府管理人员尽快
熟悉WTO规则，特别是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有超越一般WTO规则、专门对付中国情况的规定；迅速培养熟悉
WTO规则、熟悉国际贸易争端案例的专业人才。中国在享受绝大多数国家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发展中国
家优惠待遇，减少歧视性待遇的同时，应以WTO成员身份参与制定新的农产品贸易规则，在多边体制下
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2 充分利用WTO规则加大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尽管WTO规则承认农业的特殊性，
并不笼统地禁止对农业的支持，但却对农业的支持方式做出了种种约束，为了提高中国农产品的竞争
力，就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又需要对农业的支持方式进行改变和调整。从中、日、韩农产品
贸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采取保护措施容易引起贸易争端，所以必须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合理利用规
则给予农业适当的保护。明确支持重点，改变支持方式，调整补贴环节，加大“绿箱”政策的投入，调
整“黄箱”政策支出的重点。WTO《农业协议》规定，对不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国内农业政策，不加
限制。中国绿箱政策的重点应是：（1）增加农业科研投入；（2）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3）
增加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投入。调整黄箱的支出方向，将过去主要对农产品流通流域的补贴转变为对农业
生产者的直接补贴。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关税的保护作用，调整农产品关税的结构，主动降低对生产影
响不大的小额商品关税以换取重要商品的高税率，降低关税平均水平，增强保护的有效性。3 建立健
全动植物检疫、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卫生水平，扩大农产品出口并保护国内农业食物
安全性保障条款在WTO规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WTO例外规则允许其成员出于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等
原因，可以违背WTO的一切原则而采取限制措施。中国的畜产品、蔬菜出口多次因为质量问题被日本等
国家阻拦于国门之外。许多国家都制订出了非常严格的质量标准、环保标准、食品安全和动植物检验检
疫标准，通过这些技术壁垒控制进口保护本国农产品，例如韩国和日本在限制中国农产品上采取更严格
的卫生检疫标准。因此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了中国农业出口最急迫的任务，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自己
的绿色食品技术标准、认证和检测体系，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确保其质量安
全，才能提高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农产品的出口。同时，对外也要加强动植
物检疫工作。要尽快完善农产品检疫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现有商品检验标准，主动与国际惯例和通行
做法接轨。要提高动植检疫技术装备水平，特别是口岸速检设备和检测试剂的引进，加强人员培训，严
格把住入境口岸关，运用技术手段保护国内农业生产，确保国内环境和人民健康不受危害。4 调整农
产品结构，使出口产品多样化、差别化，从中、日、韩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来看，传统的大宗农产品
贸易相对稳定，而高值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贸易迅速增长，如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中国在这些产
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有着巨大的潜力。90年代后的中国农业一直在发生由粮食转向蔬菜、园艺和
畜牧产品的结构转变。中国加入WTO后，将会进一步加速这一结构转变过程。可以预见，扩大对日韩蔬
菜和水果的出口仍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而在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应将国内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优势农
产品的生产上，扩大出口，同时减少劣势产品的产量，利用丰裕的国际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我国一直主
张实行出口流向多元化战略和出口品种多元化战略，但从对日本蔬菜贸易来看，出口蔬菜品种的集中化
程度在不断提高，突出的表现为从以腌制蔬菜为主转变为以保鲜蔬菜与冷冻蔬菜为主。品种集中化程度
的提高，很容易引发贸易争端，所以我国应当注重出口产品的多样化与差别化，调整商品出口方式，从
主要依靠低价扩张出口的方式转向优质高价的出口方式，避免价格过低遭受反倾销制裁。5 加强中国
与其他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在2002年1月中日两国贸易保护措施发生争端后，双方建立了一个贸易委员会以增加对农产品质
量、产量和价格等信息的互换程度，促进农产品双边贸易的积极发展。因为中、日、韩有类似的农业环
境，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竞争力较弱，因此3国应当竭尽全力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关系。在这种形势
下，中、日、韩这3个相邻的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农产品贸易共同委员会，以提高对农产品信息的交换与
合作，并防止贸易争端。WTO关于农产品贸易争端的主题是动物和植物的卫生检疫和检测，这也是中、
日、韩贸易争端中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3国合作应当以减少关于卫生检疫规则的差异，完善农产品
贸易规则，刺激农业的发展。加入WTO后，中国将按照国际规则，为国外投资者创造更为宽松、透明、
稳定的投资环境，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与其他成员国在农业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加快农业新技术引进，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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